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教学质量管理制度 

为加强我校教学质量管理，实现教学质量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保

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特拟定在校长领导下，由教学副校长主管，教务处主任负

责组织的学校教学质量管理制度。 

1、听课制度。学校组织高质量的听课、评课活动。各级教学行政领导、各

专业部主任、专业组长、教研组长均应深入课堂，聚焦教学。保证每学期听课不

少于 16 节，普通教师不少于 8 节。听课前应了解教学进度与教材内容，听课时

应认真 做好“听课记录”，填写“课堂教学评价表”，听课后积极参加评课，研

究提高，必要时根据学校要求撰写课评。 

2、查课制度。一般由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专业部主任、专业组长、教

研组长或专职教务员来承担查课任务。一般每周上下午各查 1次，具体时间不定。

查课内容：① 教师到岗时间。② 学生是否准时进教室上课。③ 学生课前准备

情况。④ 课堂纪律情况。⑤ 教师授课情况。⑥ 课堂常规训练情况。⑦ 学生听

讲、坐姿、握笔书写情况。查课时由检查人随时做好情况记录。查堂时发现的问

题，及时向专业部主任反映。由专业部主任及时与有关教师谈话，及时纠正。 

学校或专业部要利用教师集会宣布查课时发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提出解决

措施。 

3、作业、试卷抽查制度。专业部、专业组、教研组或教务处要有计划地抽

查教师对作业布置和批改情况，查阅试卷和考察记录表，检查试题内容、评分情

况及教学效果，并作好记录。 

4、文化基础课统考制。对具备条件的文化基础课程，根据分层教学实施方

案，在每学期期中和期末考试时，组织统考。即统一命题，统一评分标准，统一

评卷，统一检查评分准确性。准毕业年级统一参加上海市文化基础课水平测试。 

5、 教案检查制度。教务处每学期要制定教案检查计划，定期或不定期的对

任课老师的教学教案进行抽检，保证每学期不少于两次。由教务部、专业主任、

教研组长检查签字，并作好记录，然后报送教学副校长抽检审阅。每次检查教案

后应与教师交换意见。每学期评选出优秀教案，供教学人员借鉴、学习。 

6、教学检查制度。教学检查分为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两项，定期检查分



为开学初、期中两次，不定期抽查主要是组织有关人员抽查课堂教学状况、学生

学习状况、实践教学状况、试卷与考场情况、教学准备情况等。 

7、教学工作总结制度。每学期结束，都应由教务处、任课教师和班主任进

行认真总结教学经验，提出教改方向、教材调整，改革及建议，以逐渐形成我校

的办学特色。 

8、学生评教与教师评教制度。 学生评教是学生对教师教学状况的评价、监

督、促进的一种有效形式。每学期由教务处统一组织、专业部负责落实对全体教

师的全部课程进行网上测评，由学生填写“教学质量评价表”。“教学质量评价表”

由教学管理系统汇总并进行综合分析，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和有关教师，测评结

果纳入教师教学工作考核。 

从评价的主体不同，教师评教分为督导评教和同行评教。教师评价既注重过

程评价，又体现结果评价，学校制定教师教学工作考核评价表，由专业部、专业

组、教研组等相关人员组成教学质量考评小组，负责对相关教师（含外聘返聘教

师）进行教学质量评价。 

9、师生座谈会制度。按照不同要求由教务处每学期至少分别召开教师、学

生座谈会各一次，听取对教师和学生对教学管理方面的意见，也可作为对教师业

务考核和改进教学管理的依据之一。 

10、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制度。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要建立在毕业生经常联

系的基础上进行，采取普通调查与抽样调查等多种形式，由招生就业办负责实施。

跟踪调查后要写出调查报告，并及时反馈到专业部。 

11、教学督导制度。学校成立教学督导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聘请教学督导

或教学骨干、教学干部等各种人员，采取交叉检查或背靠背检查等多种方式，每

学期不定期对教学质量进行督导，加强对教学各个环节的检查、监督，提高教学

质量的监控力度，对全校教学工作进行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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